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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金門地區海域範圍包括金門、烈嶼、大膽、

二膽、東碇、北碇等 12 島嶼海岸線長約 106 公里，

海域巡邏面積約 838 平方公里。金門與大陸相距

咫尺， 金門本島鄰近同安縣大嶝、小嶝，東與圍

頭相望，最近距離馬山至角嶼 2,900 公尺，小金

門西鄰廈門 5,500 公尺，大膽島緊臨廈門 5,000 公

尺、古寧頭北距大嶝島 6,900 公尺；與大陸僅一

水之隔，致時有大陸船舶越界捕撈或從事其他不

法情事發生。 

1992 年 11 月 7 日金門地區解除戒嚴並終止

戰地政務，惟仍由當時之金門防衛司令部主管

海域安全維護，然由於兩岸情勢趨緩加上地利之

便，自此以後，大陸船舶從事走私、偷渡、越界

捕魚等違法行為即層出不窮； 2000 年 3 月 21 日

「離島建設條例」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該條例第

十八條規定：「在台灣本島與大陸地區全面通航

之前，得先行試辦金門、馬祖、澎湖地區與大陸

地區通航，不受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

例等法令限制，其實施辦法，由行政院訂之」，

金門地區與大陸地區「小三通」因此有了法源；

2000 年 6 月 13 日立法院第 23 次院會決議：「政

府應在三個月內完成小三通評估，隨即實施優先

試辦項目：一、除罪化。二、可操之在我部分。」

有關除罪化部份乃小三通規劃案之重要方向及項

目，然而金門當地民眾對實質法律面「除罪化」

認知差異不同，認為除罪化乃排除自大陸地區船

舶直接購買小額大陸農產品等行為之處罰，故實

施初期，大陸船舶對金門地區之小額走私行為猖

獗。

與廈門一水之隔的金門地區，過去的戰地政

務雖然限制了沿岸的開發，卻使當地的自然環境

未受到太大的破壞，相對的保持了許多野生動物

棲地的完整性，而大陸東南沿海鄉鎮大多為農漁

業鄉村，但因農地貧瘠耕種不易，絶多數都轉向

海上捕魚養殖為生，數十年來因無節制捕撈致使

大陸東南部分海域漁產資源的枯竭，大陸漁民轉

往金門海域越區捕魚，甚或為求高獲利，以電、

炸等不法手段抓魚，造成金門海域生態不小之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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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；且隨著近年來大陸地區經濟崛起，大陸人民

生活條件不斷提高，兩岸交流的密切，致走私行

為、小額貿易等行為減少了，然大陸船舶入侵從

事違法行為態樣亦愈趨多元，除了長久以來越界

違法捕撈行為外，亦增加了金門地區海域特有的

違法態樣。例如大陸都市大興建設，砂石需求量

因而大增，故金門海域近幾年出現不少大陸抽砂

船舶違法越界抽砂之情事，另大陸人民生活水準

提高，從事休閒旅遊人口亦隨之成長，造成海域

出現大批大陸觀光船舶，並以金門島域之戰地風

光招攬人潮。

綜上，近年來金門海域大陸船舶違法入侵

亦產生新興態樣，其違法行為泛指觸犯或違反中

華民國相關國內法規而言，包含刑事法及行政法

規，故本文特就此類新興態樣提出分析，並探究

其行為成因，期可作為未來查緝類案或有效防治

之參考。

貳、大陸船舶新興違法態樣
一、以船團方式越界

金門海域大陸漁船捕撈漁法包括：雙拖滾輪

漁網、三層流刺網、浮網（掃網）、延繩釣及施

放蟹籠等漁船外，其中亦不乏電魚者，漁法極盡

大小通吃之能事。一般捕魚全年以金門東、北、

西沿海為主，另價格昂貴的鰻魚苗，則於每年

12~3 月，以西北至西南水域為主，至於電魚全年

以南山、北山、洋山灣外海等中線沙壩為主，這

些侵入金門海域濫捕的大陸籍漁船，與金門島有

深厚的地緣關係，多係來自福建省龍海市的「閩

龍漁」、廈門市的「閩廈漁」、翔安區的「閩同

漁」及晉江市的「閩晉漁」漁船，更有部分來自

廣東省的「粤南澳」漁船，惟早期均屬單船作業，

遇我國海巡艦艇取締時亦多能配合查緝；然而近

年來自晉江市的閩晉漁漁民及廈門市翔安區歐厝

村的漁民最為兇悍，歐厝村的漁民更改變以往單

船作業易遭查緝之方式，採取船團進船團出的模

式，且為抗拒巡防艇登檢，更集體群聚而不惜持

竹竿、石磈攻擊我方執法人員。

( 一 ) 背景說明

福建省廈門市翔安區歐厝村漁民一向視金門

18 羅漢礁為大陸傳統漁區，經常利用中、小潮期

之夜間低潮時段，動輒聚集數十艘漁船，集體入

侵金門 18 羅漢礁海域佈網作業，嚴重破壞該海

域之漁業資源；同時渠等為抗拒巡防艇登檢、取

締，採取組織性的聯防戰術，以多艘漁船併靠航

行，沿著淺礁區團進團出，在單船作業時，若有

巡防艇靠近取締，立即以無線電呼叫所有友船靠

攏，聚眾壯勢，若巡防艇強行登檢，更以預藏之

花崗石塊及竹竿，攻擊巡防艇及執勤人員；金門

海巡單位即因執行強勢驅離及取締作為，已與大

陸漁船爆發多起對峙、衝突事件。

( 二 ) 現況分析

1. 地理條件：18 羅漢礁位於小金門島北海

岸，距岸 1000 公尺內的海域（見圖一），

海域內花崗岩礁林立、星羅棋佈；滿潮

時，大部分礁石均沒入海中，在最低潮

時礁石露出水面（見圖二），水深僅約

0.5 米至 4 米，且水面下仍暗藏淺灘與礁

石，海底地形混亂，成為一個富藏漁業

資源的天然漁礁區，但也因此，不論滿

圖一 :18 羅漢礁衛星空照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二：低潮期的 18 羅漢礁水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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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或最低潮，均不利巡防艇航行。

2. 大陸歐厝村地理位置及漁船作業模式

（1）大陸廈門市翔安區歐厝村位於小金門

島的北北西方，總人口約有 5000 人，

從事漁業 人口約 2000 人，漁船（舢

舨）有 680 艘（具船名識別號者有 400

艘，無船名漁漁 200 多艘）。

（2）侵入金門海域時間，利用中、小潮期

（大致為農曆 5 日至 12 日及 20 日至

27 日期間）晚上且到達最低潮前 1 小

時從歐厝漁港南下，持續作業至天亮

前離開，因為歐厝漁港在最低潮時漁

船均擱淺在岸邊 ( 圖三 )，須於最低潮

前出港作業，並於次日最低潮前返港。

圖三：大陸歐厝漁港

（3）採用團體戰術，進、出金門海域採兩

兩並靠或多艘並靠之行進模式，當落

單漁船被登檢時，利用手持無線電通

報，所有漁船一擁而上，將巡防艇團

團包圍，採同進同出方式，若有一艘

漁船被逮捕，其餘漁民礙於同盟關係，

並不會單獨離開。

（4）對抗方式船上備有花崗岩石塊及竹竿，

用以抗拒巡防艇及執勤人員登檢，且

漁民更自備有救生衣防止落水。

（5）捕撈漁種：大黃魚、魟魚、黑翅、黃翅、

虎魚等。

( 三 ) 執法因應作為

目前在兼顧雙方人員安全、兩岸和諧

及地區漁民感受，考量比例原則下執法 :

1. 掌握情資勤務超前部署

（1）透過情資佈建，掌握歐厝船團作業模

式是否改變、預藏器械種類等情資；

並將雷達偵蒐範圍擴及大陸歐厝村，

掌握船團出沒時間及航行路徑。

（2）在中、小潮期（大致為農曆 5 日至 12

日及 20 日至 27 日期間），預先規劃

在當日最低潮前 2 個小時，以至少 4

艘艦艇，部署在禁止水域線，阻擋歐

厝船團進入。

2. 強化巡防艦艇執勤作為

（1）初期多艘巡防艇以列陣方式於禁限水

域線上展示驅離能量、廣播勸導、噴

水等方式，嚇阻船團進入我轄水域。

（2）若大陸船團分多路，沿淺礁區企圖入

侵，則由多功能艇強灌水柱或慢速擦

撞方式，阻止船團試探性闖入；船團

在此階段通常會併船聚集，再伺機而

動，只要我方艦艇持續與船團對峙，

則在漲潮過半後、接近滿潮時，船團

即會放棄作業，返回大陸。

（3）巡防艇防線若遭船團突破，深入 18 羅

漢礁作業，即鎖定落單目標，噴射水

柱強灌漁船或噴射其人員，擾亂其佈

（收）網作業。

（4）若大陸漁船民以暴力攻擊我方執法人

員，顯已觸犯刑事法令時，則採取強

勢作為，以優勢人力將觸法漁民取締

到案。

3. 配合縣府清除非法佈網

當夜防堵策略失效，船團強闖佈

網，因該網具必須等翌日下一次潮水方

能有所收穫，故則於翌日白天由巡防艇

押解查扣留置在隊的漁船（民），會同

金門縣政府護漁小艇前往 18 羅漢礁海

域，清除歐厝船團所佈放之漁網。

4. 透過兩岸協商，要求陸方約制漁船民

透過兩岸協商機制，促請陸方漁政

管理部門加強約制其漁船（民），勿進

入我方水域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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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盗採海砂

由於大陸國內各地因河砂過度開採而引發災

害之情形越發頻繁，大陸各省市遂紛紛立法禁止

開採河砂，以維護河川功能。福建省人民政府於

2005 年 11 月 14 日於 42 次常務會議中通過《福

建省河道採砂管理辦法》，於 2006 年 2 月 1 日

正式實施，隨後又於 2006 年 7 月 2 日再度公佈

實行《福建省河道採砂許可分級管理規定》，嚴

格限制境內河砂開採許可期限、開採區域、開採

時間、開採總量、開採業者數量等，因砂石利潤

驚人，河砂售價由禁止令實行前之每噸人民幣 10

元飆漲至禁止令實施後之每噸人民幣 30 元，需

求巔峰時更高達每噸人民幣 80 元，也因為如此，

原本於福建各地開採河砂之業者不是化整為零、

在地打游擊，就是另覓地點轉移陣地於河口處之

海域抽取砂石以牟暴利。

圖五 : 違法抽砂船作業情況

( 一 ) 背景說明

1. 近年來，廈門地區海砂開採較具規模的

公司主要分布在龍海市，各家公司成員

一般有自購或以船入股，載重量在 400-

800 噸的抽砂船約 50-100 艘，龍海市現

有這種規模的砂石公司約有 8-15 家。沿

海各縣多為零星開採作業，較具規模輸

出海砂的公司較少。砂石主要用於當地

基礎建設，廈門及龍海市主要海砂開採

區域為大陸龍海市的九龍江沙頭海域、

九龍江中港砂礦區、九龍江口砂礦區、

浯嶼東南側海域、隆教與漳浦交界海域；

漳浦縣的佛曇灣、古雷灣海域；雲霄縣

的東山灣雲霄海域刺仔尾港口預留區至

青徑港口預留區之間一帶海域；詔安縣

的宮口灣頂東溪砂礦區。

2. 目前大陸廈門及龍海地區由於海砂過度

開採，致海砂的含泥量增加，品質下降。

以致於廈門及龍海市抽砂業者逐步向海

域外側轉移，尋找生機。又隨著大陸福

建漳州市及龍海地區經濟發展，亟需海

砂用於工程建設及作為填充材料，漳州

市及龍海地區部分抽砂船進而轉往金門

翟山海域聚集船團非法越界採砂。

( 二 ) 現況分析

1. 船舶航行安全

目前大陸福建地區閩南海域開採

海砂之大陸籍抽砂船主要來自閩南三大

江之晉江（泉州地區）、閩江（廈門地

區）、九龍江（漳州地區），由於大陸

方面查緝盜採河、海砂相當嚴厲，加上

金門縣烈嶼鄉東北角、金城鎮翟山海

域、金寧鄉古寧頭至金沙鎮馬山一帶

海域內沙洲遍佈，且本海域鄰近大陸泉

州、廈門、彰州等三地主要港口，同時

金廈海域存在兩岸海域中線問題，大陸

執法船無法緊追越界執法，惟金廈兩地

近在咫尺，所處海域狹小擁擠，方寸之

地同時容納金廈泉小三通客輪航線、三

通貨船航線、兩地作業漁船及公務船艦

執法勤務所用已幾近飽和，以數百噸級

以上之大陸籍鐵殼抽砂船闖入金廈海域

盜採海砂，對於海域內航行之小三通客

輪等各類船舶安全儼然已構成威脅。

2. 盜砂獲利驚人

（1）經查大陸籍抽砂船每日抽砂作業平均

基準數為 2 次，所盜採之海砂依運回

福建各砂石集放區之路程長短計價，

每立方可獲利人民幣 15 元 -25 元不等，

抽砂 30 日計可非法獲利人民幣至少

225,000 元。

（2）由於福建地區海砂開採限制漸趨嚴謹，

且海砂經灑水、曝曬等淡化程序後即

可代替河砂用於建築，其成本相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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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道中開採較為低廉且開採量大等因

素，查獲到案之大陸抽砂船，均能在

我方各項偵審程序後，迅速繳納罰金

強制出境離開，也正因如此在利之所

趨下，大陸籍抽砂船以晝伏夜出、且

戰且走之方式遊走於金廈海域中線

（金門海域禁限制線）隨機盜採海砂。

3. 兩岸法律落差

（1）我方法規

a. 刑事罰（加罰處分金並逐步調高）先前

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僅對涉案人於

偵查終結裁處緩起訴處分（簽押悔過

書、緩起訴期間 1 年）。惟目前福建金

門地方法院檢察署已於本（100）年度

起針對涉案人員依觸犯刑法第 321 條第

1 項第 4 款之加重竊盜罪，並參酌刑法

第 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

經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當庭

喻知涉案人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3 個

月內向國庫支付每人緩起訴處分金新台

幣由 3 萬元，提高至新台幣 15 萬元。

b. 行政罰依據「土石採取法」第 36 條規

定函請金門縣政府處以新台幣 1 百萬元

以上至 5 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限期令

其辦理整復及清除其設備，必要時，得
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代為整復

及清除其設備；其費用由行為人負擔。

金門地區查獲違法作業抽砂船即依據前

述規定，以往僅裁處新台幣 100 萬元罰

鍰，有鑑於威嚇力不足，至 100 年 12

月起改每件處新台幣 200 萬元罰鍰。

（2）大陸法規方面，中國大陸對海域盜採

砂涉案人員，處罰人民幣 5 萬元整，

並對違法當事人處以責令改正及沒收

違 法 所 得。 後 於 2010 年 5 月 1 日 公

佈施行《廈門市海洋環境保護若干規

定》，該規定制定盜採海砂每立方裁

處人民幣 300 － 500 元之罰則，以大

陸一艘 500 噸級抽砂船抽取 1000 立方

海砂計算，大陸方面將最高將處以人

民幣 50 萬（約新台幣 225 萬元）。爰

此，兩岸在取締違法採砂之處罰輕重，

相差甚遠，我方罰責顯然無法有效威

嚇大陸不肖業者，亦自然成為大陸福

建沿海抽砂船業者覷覦的對象。

4. 不肖業者覬覦

「福建省海域採砂臨時用海管理辦

法」之頒佈施行，對大陸福建省強化海

砂開採監督管理，依法打擊違法開採海

砂，規範海砂開採行為，相對於大陸法

令及執法力量，金門海域現階段已被視

為非法盜採海砂業者之避風港。據此；

大陸福建部分抽砂船已逐步朝海域中線

轉移，積極尋找新的抽砂海域，也有部

分抽砂船為謀取暴利，非法進入我方金

門海域恣意採砂，危害金門海洋生態資

源，進而衍生海域國土資源流失。

( 三 ) 因應作為

大陸抽砂船越界抽砂情形日趨增多，盜賣砂

石獲利驚人，不肖業者仍然鋌而走險，故目前採

取作為如下：

1. 依地區特性、時段、潮差、海象狀況及

大陸抽砂船作業慣性等，規劃重點海域

巡邏，並針對易發生盜砂海域（官澳至

古寧頭海域及大二膽島周邊海域等）、

時段，配合潮汐，加強該地區海域勤務，

以維護金門海域之資源。

2. 提高懲處額度

金門縣政府為有效嚇阻並防杜不法

抽砂行為發生，100 年 12 月起對盜採砂

石案件改處每件新台幣 200 萬元罰鍰。

3. 單位協調編組

以往大抽砂船為阻撓我方取締，妨

害押解回港偵辦之目的，常以不明方式

使動力系統及舵機失效致無法航行，企

圖影響查緝勤務之順遂，惟金門縣政府

已同意調派拖船支援，所需經費將由大

陸籍抽砂船不法業者自行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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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完善周邊配套

金門縣政府刻正維修碼頭設備及調

用料羅港其他閒置頭，以提高扣案之船

舶停泊容量及泊靠安全，同意在港區船

舶停泊容量許可下，視實際需要納入港

口管理及設施維護事項檢討。

三、觀光船

( 一 ) 背景說明

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崛起，國民平均所得

增加，物質生活大幅改善之後也開始注重休閒活

動，內地的大陸人士對海上休閒觀光活動趨之若

鶩，造就廈門島及大嶝島海上觀光業蓬勃發展，

新增多艘大型觀光船，另有多艘個體戶自營的小

型快艇來回穿梭，在躲避巡防艇驅離時船速均可

達 30 節以上，以金門海域及相關島嶼戰爭歷史

意義為參觀重點，載運大批大陸人士進入我海域

遊覽，這些觀光船舶不僅違反我兩岸人民關係條

例，且船上設備簡陋，人數超載，更未著救生衣，

已然成為海域安全隱憂。

( 二 ) 現況分析

目前大陸越界觀光船主要航線如下：

1. 廈門至大、二膽島海域：以廈門籍大型

觀光船為主，可載客百餘人為觀光船主

要航線，我金門大、二膽水域已然成為

廈門的觀光資源之一（見圖六）。

圖六 : 廈門與大、二膽海域陸籍觀光船

2. 大嶝至馬山海域：以大嶝籍小型觀光快

艇為主，載客量 20 餘人，非法越界在馬

山海域從事觀光活動的大陸船隻多屬於

20-30 噸的小型客船，恃其噸位小、吃水

淺的靈活特性，經常深入到馬山觀測站

前方礁石區及草嶼內側之東割灣內，該

海域水淺且多礁石，危險性相當高，再

加上小三通大型客輪往返穿梭造浪，觀

光船亦未要求乘客穿著救生衣，乘客在

前後甲板爭相拍照，致險象環生。據統

計去年大陸遊客從海上參觀大二膽，搭

船人數高達 126 萬，另根據在附近作業

的大嶝鎮漁民表示，這些觀光船隻在以

前原本係大嶝島對外的主要交通工具，

幾年前廈嶝大橋通車後多已停航，近幾

年海上觀光興起，這些船隻又陸續投入

載客營運，且多雇用深暗馬山海域水文

的大嶝漁民充當船長或駕駛，載運觀光

客每人每趟收費達 100 元人民幣，營運

收入相當可觀，著實為大嶝鎮帶來一筆

可觀的觀光財。

圖七 : 大嶝至馬山海域陸籍觀光船

( 三 ) 因應作為

這些觀光船有些僅適航內河載客，在海象較

差的外海恐有穩度不足的問題，再加上負責航行

的人員多為漁民充任，缺乏海事訓練，船隻救生

配備不足，人數未有承載限制，整安全性堪慮，

如是之故，在執行驅離任務時投鼠忌器，為免這

些船隻及船上觀光客發生意外，僅能以柔性的廣

播手段執行驅離，對於驅離無效且深入近岸者再

由多功能巡緝艇展示強力水注加以嚇阻、驅離，

治本辦法仍需陸方多加約制，注意海上人命安

全。

參、海域潛勢危機分析
一、陸船聚眾滋事，恐引發兩岸人民對立

長久以來歐厝村漁民均視金門 18 羅漢礁為

大陸傳統漁區，為了生計寧不可能放棄到金門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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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
承

域捕漁，甚至連廈門台辦、海防辦等相關官員，

竟也主張 18 羅漢礁海域在歷史上係大陸漁業生

產區，現階段狀況，無法靠單方面的政府處理，

須靠兩岸聯手共商，共享海域資源，才能平息這

片海域的紛爭…云云。由此顯見，渠等官、民在

觀念上，仍不能務實接受兩岸分治的現況及 18

羅漢礁海域漁權專屬我方之事實。惟目前 18 羅

漢礁亦是金門海域熱愛海釣人士之重要漁場，故

對陸船進入該海域佈網深惡痛絕，多次向查緝單

位表明護漁決心；綜上所述，歐厝村漁民若不能

放棄到金門捕魚，則我方為伸張公權力、符合地

區漁民期待，勢必經常採取強勢作為來進行防堵

或取締，衝突場面將無可避免，並可能衍生下列

不良後果 :

( 一 ) 在長時間對峙後，雙方自制力降低，引發

更激烈衝突。

( 二 ) 在衝突過程中，大陸漁民可能預藏、使用

殺傷力更大的器械，如削尖的竹竿、汽油

彈或爆裂物等攻擊我方船艇、人員，我方

依法使用實彈還擊，造成雙方人員傷亡。

( 三 ) 在衝突過程中大陸漁民計畫性製造海難狀

況，嫁禍我方執法人員，再藉端擴大紛爭，

引發兩岸人民對立。

二、海域生態恐遭破壞

大陸抽砂船抽取底層海砂時，除直接傷害

附著生活於底層之海生動、植物外，底砂遭抽取

後，未於第一時間內受創之海生動、植物也將因

為失去賴以隱匿、掩護或繁殖、生存用之砂層而

逐漸死亡。另大陸抽砂船盜採海域底砂造成海域

水流改變而侵蝕海岸線，除直接改變該海域水文

資料，若因而出現沙洲漂移現象，航行於金廈海

域之船舶將面臨未知且無法預測之災難。

三、恐增海難事件

隨著大陸經濟興起，兩岸交流日趨頻繁，而

金、廈之間海域又是船舶來往之要道，其間航行

著包括大型客貨輪、大陸抽砂船、小三通船舶、

大陸觀光船及漁船等，恐增海難之危機事件：

( 一 ) 大陸觀光船時常超載又近岸，船上旅客均

未著救生衣，萬一不慎發生海難事件，後

果堪慮。

( 二 ) 大批大陸漁船利用夜間進入航道佈放之浮

水式刺網 ( 俗稱「浮網」或「掃網」，以

下通稱「浮網」)，對於噴射式推進系統之

客船較無影響，但對於穿水式推進系統之

客船會造成俥葉絞網，嚴重者可能導致減

速機毀損失去動力，甚且可能造成大軸海

損後進水，或因搶收網具致無法即時避讓

客船，可能肇發海難事件。

( 三 ) 大陸抽砂船為躲避查緝，利用夜間進入金

門海域抽砂時，一併將船上航行燈號關閉，

而大陸貨輪更為抄捷徑，或常靠近中線航

行，造成行駛碰撞危機因素劇增，

肆、結語
金門海域自戰地政務解除後，大陸船舶入侵

從事違法行為態樣亦愈趨多元，惟隨著近年來大

陸地區經濟崛起，大興建設，大陸人民生活所得

不斷提昇，更圖謀取任何牟取暴利之機，不僅傳

統漁民因漁貨價格提高，致隨時伺機入侵金門海

域從事違法捕撈，更不惜與執行取締任務之海巡

單位引暴衝突，不僅影響漁業資源，新與之違法

行為亦恐造成破壞經濟秩序、海域治安與生態環

境，更可能造成不可忽視的海難事件危機。

雖然自本（101）年立法院通過兩岸人民關

係條例新增第 80 條之 1 條文，新增罰鍰規定，

並於 3 月 21 日正式施行，賦予海巡機關得對越

界之陸船開罰，漁船 5 萬，最高可達 50 萬及一

般船舶最高 200 佰萬之處罰，開罰至今據海巡單

位自行統計，入侵船舶數量確有較往年減少，惟

仍是無法完全達到海域無越界陸船之目標，顯見

在有利可圖之情況下，這些大陸船舶仍願鋌而走

險，想見未來在執法過程中必隨時可能引發衝

突。而治本之道，仍須仰賴兩岸透過協商，促請

陸方約制其漁船（民）勿進入我方水域，並轉知

大陸相關單位有關大陸砂船盜採砂石破壞環境、

航安等問題進行約制，尋求共同解決之道，以取

得兩岸人民最大利益。

( 作者為金門海巡隊副隊長 )


